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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莊家的責任 

 

1. 以下是一般莊家的莊家責任。行政總裁經諮詢交易所主席及證監會行政總裁後可

確定對其加以修訂，任何修訂此等莊家責任的確定將透過HKATS電子交易系統、

電子郵件、香港交易所網站或交易所認為適當的其他方式通知期權買賣交易所參

與者。主要莊家的莊家責任載於其各自的主要莊家委任信內（「主要莊家責任」）。

本附表所載的莊家責任不適用於主要莊家，因此，本附表所述的「莊家」僅應詮

譯為「一般莊家」。 

 

2. 莊家責任須於每個交易日開市後五分鐘或正股的買賣盤差價正處於交易所規則

所容許的最低差價時開始，取兩者之中之較先發生者。 

 

3. 最大的買賣盤差價為： 

 

期權系列 期權類別 

流通量水平 1 流通量水平 2 流通量水平 3 

A. 每月到期的期權類別 

即月，離到期日

不多於 3 個營

業日 

買盤價的 20%或

正股的最佳買賣

盤差價的 3 倍，

以較低者為準 

 

買盤價的20%或正

股的最佳買賣盤差

價的4 倍，以較低

者為準 

買盤價的30%或正股
的最佳買賣盤差價的
7 倍，以較低者為準 

即月，但離到期

日最少 4 個營

業日及最近的 3

個到期月份 

 

買盤價的 10%或

正股的最佳買賣

盤差價的 3 倍，

以較低者為準 

買盤價的10%或正

股的最佳買賣盤差

價的4 倍，以較低

者為準 

買盤價的20%或正股
的最佳買賣盤差價的
7 倍，以較低者為準 

之後的 2 個季

月 

買盤價的 20%或

正股的最佳買賣

盤差價的 4 倍，

以較低者為準 

 

買盤價的 20%或正

股的最佳買賣盤差

價的 6 倍，以較低

者為準 

買盤價的 30%或正股
的最佳買賣盤差價的
10 倍，以較低者為準 

第 3 個季月及

由交易所因應

需要而加入的

任何較長期的

到期月份 

 

買盤價的 20%或

正股的最佳買賣

盤差價的 8 倍，以

較低者為準 

買盤價的 20%或正

股的最佳買賣盤差

價的 12 倍，以較低

者為準 

買盤價的 30%或正股
的最佳買賣盤差價的
20 倍，以較低者為準 

B. 每周到期的期權類別 

現周，離到期日

不多於 3 個營

業日 

買盤價的 20%或 

正股的最佳買賣
盤差價的 3 倍， 

以較低者為準 

 

買盤價的 20%或正 

股的最佳買賣盤差

價的 4 倍，以較低

者為準 

買盤價的 30%或正股 

的最佳買賣盤差價的 

7 倍，以較低者為準 

現周，但離到期

日最少 4 個營 

買盤價的 10%或

正股的最佳買賣

買盤價的 10%或正

股的最佳買賣盤差

買盤價的 20%或正股 

的最佳買賣盤差價的 

7 倍，以較低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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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日及最近的 

3 個到期月份 

盤差價的 3 倍， 

以較低者為準 

價的 4 倍，以較低

者為準 

 

縱使如此， 

 

(a) 就相關證券不是交易所買賣基金的期權類別而言，最低價格波幅 0.01 港元或
人民幣 0.01 元的任何此類期權類別提供報價的莊家將不會有責任提供少於
正股最佳買／賣差價（於發出報價時）加 5 個最低價格波幅（如此類正股的
按盤價數值少於 100）或加 10 個最低價格波幅（如此類正股的按盤價數值等
於 100 或以上）之報價； 
 

(b) 就相關證券是交易所買賣基金的期權類別而言，（i）最低價格波幅 0.01 港元
或人民幣 0.01 元的任何此類期權類別提供報價的莊家將不會有責任提供少
於正股最佳買／賣差價（於發出報價時）加 7 個最低價格波幅（如此類正股
的按盤價數值少於 100）或加 15 個最低價格波幅（如此類正股的按盤價數值
等於 100 或以上）之報價；及（ii）在釐定上表所載的最大買賣差價時，本
交易所可按其認為適當的因素調整表內所指明的買賣差價的次數；及 

 

(c) 對於任何最低價格波幅為 0.001 港元或人民幣 0.001 元的期權類別，提供該期
權類別報價的莊家將不會有責任提供少於0.03港元或人民幣0.03元差價之報
價。 

 
此外，莊家也不會有責任就價值接近零的極價外合約回應買盤報價要求，但仍有
責任在所需回應時限內，就最低價格波幅 0.01 港元或人民幣 0.01 元的期權類別
發出價格上限不超過 10 個最低價格波幅的限價賣盤報價，及就最低價格波幅
0.001 港元或人民幣 0.001 元的期權類別發出價格上限不超過 30 個最低價格波幅
的限價賣盤報價，當中報價所涉及證券的數量及報價有效時間須符合有關最低規
定。 

 

此外，莊家也不會有責任就價值接近零的極價外合約回應買盤報價要求，但仍有

責任在所需回應時限內，就最低價格波幅 0.01 港元或人民幣 0.01 元的期權類別

發出價格上限不超過 10 個最低價格波幅的限價賣盤報價，及就最低價格波幅

0.001 港元或人民幣 0.001 元的期權類別發出價格上限不超過 30 個最低價格波幅

的限價賣盤報價，當中報價所涉及證券的數量及報價有效時間須符合有關最低規

定。 

 

就此規則 3 而言，期權類別分類為流通量水平 1、流通量水平 2 或流通量水平 3

將由交易所不時全權決定。 

 

以上之最大買賣盤差價可由行政總裁經諮詢本交易所主席後加以增減，以反映正

股差價之波動情況。任何此等修訂將透過 HKATS 電子交易系統、電子郵件、香

港交易所網站或交易所認為適當的其他方式通知期權買賣交易所參與者。 

 

4. 莊家提出的任何報價應包含最少30張屬於流通量水平1的期權類別的合約，以及
最少15張屬於流通量水平2或3的期權類別的合約。  

 

5. 莊家須在接獲開價盤要求後20秒內作出回應，並須於首次將回應開價盤輸入期權

交易系統後，將該開價盤保留最少20秒，除非期間正股的按盤價有所改變則作別

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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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持續報價莊家須就交易所不時指定的期權類別提供不少於50個期權系列（每月到

期）及不少於15個期權系列（每周到期）的持續報價。持續報價莊家每月就指定

的每一個期權系列（以及指定的到期期限，如適用）提供持續報價的時間須佔交

易時段不少於50%。 

 

7. 只要符合莊家每月的作價買賣責任要求，莊家將可獲減收交易系統使用費（詳情

載於交易運作程序附錄A）。 

 

8. 假如回應報價莊家連續兩個月未能根據期權交易規則附表二就每個期權類別（以

及指定的到期期限，如適用）對最少50%的開價盤要求作出回應，或持續報價莊

家連續兩個月未能根據期權交易規則附表二在交易時段內至少50%的時間內就

每個期權類別（以及指定的到期期限，如適用）提供持續報價，則除非其能令交

易所信納其有合理理由才致期間無法履行市場莊家的責任，否則其於該期權類別

的莊家執照將被撤銷。 

 

9. 根據上述第8項規則評估回應報價莊家對開價盤要求的回應比率或持續報價莊家

提供持續報價的比率時，交易所可全權決定考慮所有有關情況，包括但不限於現

貨市場及／或期權市場整體或某一期權類別的一般情況後才酌情決定。 

 

10. 莊家對開價要求作出回應或提供持續報價時，倘賣盤為10個最低價格波幅或以下

者，並非務必落買盤。 

 

11. 交易所可全權決定透過期權交易系統就不尋常市況作出宣佈，亦可透過該等聲明

宣佈不尋常市況的結束。可宣佈一個不尋常市況的情況包括（但不限於）任何期

權類別出現不尋常的交易活動或交投量，又或由行政總裁確定已出現偏離任何期

權類別的正常運作的情況。 


